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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宗教院校以

外的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

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

活动场所。

禁止以举办研学旅行、夏令营、修

行营等方式，向未成年人传播宗教。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诱使、强

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

第二十四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和寺观教堂编印、发送宗教内部资料

性出版物，应当经省宗教事务部门批

准，并向省出版部门申请核发准印证。

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应当按

照批准的数量印制，在批准的范围内

交流。

禁止销售、超范围散发宗教内部

资料性出版物。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宗教事务

部门应当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通信

管理、公安等部门建立健全工作协调

机制，依法对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进

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

校、宗教活动场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应

当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以及公益

慈善事业，不得用于分配。

第二十七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

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财务、资产

管理，执行国家统一的财务、资产、会

计制度，每年定期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宗教事务部门报告上一年度财务状

况、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

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监督管理，并以适

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

政府有关部门可以依法组织对宗

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进行

财务、资产检查和审计，发现问题及时

督促整改。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宗教事务

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

理，遏制宗教商业化倾向。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下列

行为：

（一）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

所或者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二）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

产打包上市或者进行资本运作；

（三）利用不属于宗教活动场所的

建筑物、构筑物等开展宗教活动或者

接受宗教性捐赠；

（四）以宗教名义进行商业宣传；

（五）其他利用宗教名义进行的商

业运作。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第十九条 国家保障归侨、侨眷出

境探亲的权利。

归侨、侨眷职工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享受出境探亲的待遇。

第二十条 归侨、侨眷可以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申请出境定居，经批准出

境定居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损

害其合法权益。离休、退休、退职的归

侨、侨眷职工出境定居的，其离休金、

退休金、退职金、养老金照发。

第二十一条 归侨、侨眷申请自费

出境学习、讲学的，或者因经商出境

的，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提供

便利。

第二十二条 国家对归侨、侨眷在

境外的正当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

惯例，给予保护。

第二十三条 归侨、侨眷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有权要求有关

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归国华侨联合会应当给予

支持和帮助。

第二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归侨、侨

眷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其所在单位

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应当责令改正或者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侵害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造成归

侨、侨眷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中共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问 36院 大汪在网上看到新闻说生育保

险与职工医保合并实施了袁于是认为以后就

没有生育保险了袁他的理解对吗钥
答 36：这种理解是错误的。生育保险与

职工医保是合并实施，不是“合并”。两险合

并实施后，生育保险作为一项社会保险独立

险种仍将保留，“五险”不会变“四险”。2019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

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

见》，明确了“保留险种、保障待遇、统一管

理、降低成本”的总体思路。要求各地对两项

保险统一参保登记、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

统一医疗服务管理、统一经办和信息服务，

改革推进过程中确保职工生育期间生育保

险待遇不变，确保制度可持续。因此，两项保

险合并实施，不会影响参保人员的待遇享

受。

问 37：小何是位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

作的男青年。他认为自己是男性，没有必要

参加生育保险，希望单位不给他缴纳生育保

险，多发点工资。这样可以吗？

答 37：不可以。用人单位有为所有职工

参加生育保险的法定义务。《社会保险法》第

五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由

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职

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生育保险的设立就

是为了保障女职工的生育待遇，促进男女平

等就业。这项制度建立以来，对维护女职工

生育保障权益，促进妇女公平就业，均衡用

人单位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

医 保 政 策 问 答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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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统计工

作,保障统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和及时性,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组织

实施的统计活动。

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

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

第三条 国家建立集中统一的统计系

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

制。

第四条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统计工作的组织领

导,为统计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五条 国家加强统计科学研究,健全

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不断改进统计调查

方法,提高统计的科学性。

国家有计划地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

推进统计信息搜集、处理、传输、共享、存储

技术和统计数据库体系的现代化。

第六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照本

法规定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

监督的职权,不受侵犯。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

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

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

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

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

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

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第七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

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

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

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第八条 统计工作应当接受社会公众

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统计中

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对检举有功的单位

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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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机关应当按规定设立档案工作机

构。不具备档案工作机构设立条件的机关，应当

指定档案工作负责部门。档案工作负责部门的

名称应当反映档案工作属性。

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办公地点

相对集中且条件成熟的县级或形成档案数量较
少的多个机关可以成立联合档案工作机构，对

相应机关的档案进行集中管理。

第九条 机关档案工作机构或档案工作负

责部门（以下简称机关档案部门）应当配备与工

作量相匹配的专职档案工作人员，具体承担机

关档案业务工作。机关文书或业务部门应当指

定人员，承担相应部门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和

归档工作。机关应当建立以机关档案部门为中

心，由相关人员组成的机关档案工作网络。

县级或形成档案数量较少的机关可以综合

考虑工作量等情况，配备适当数量的专（兼）职

档案工作人员。

第十条 机关档案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一）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
政策，建立健全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并将规范本

单位、本系统档案管理的基本制度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

案；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档案工作发展规划或计划；

（三）对机关各种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和归档工作进

行监督和指导，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负责管理机关的全部档案并提供利用，协助做好

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五）负责机关档案信息化工作并统筹机关及所属机

构档案信息一体化工作，推动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和电子

文件、电子档案规范管理；

（六）接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指导和检查，执行

年度报告制度，定期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档案；

（七）负责组织档案业务交流和档案工作人员培训，开

展档案宣传、教育活动；

（八）对档案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部门或个人，向机

关提出表彰奖励建议；对违反档案管理要求的部门或个

人，向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绛县档案馆 宣




